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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民 政 局 

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 
 

沪民社登发〔2020〕5 号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 

关于开展长三角地区县级异地商会 

试点登记的通知 

 

江苏驻沪办、浙江驻沪办、安徽驻沪办： 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，全面落实《长江三角

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》精神，推动异地商会在长三角区域一

体化国家战略中发挥更大作用，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稳定作出更大

贡献，现就本市开展长三角地区县级异地商会试点登记作如下通知： 

一、指导思想 

立足中央对上海发展的战略定位和国家对长三角区域发展的总

体部署，聚焦上海“五个中心”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

化国际大都市建设，更好地发挥上海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的龙头

带动作用，推动长三角地区企业和经济组织整合资源、协同发展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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互联共享，助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。 

二、试点范围 

本次试点登记的范围为原籍地在长三角地区同一县的法人或自

然人在上海注册设立的企业发起成立的，以原籍地地域名命名的县

级异地商会。 

三、试点条件 

1.发起单位原籍地位于江苏省、浙江省、安徽省等长三角地区。 

2.发起单位原籍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，综合实力较强，

在上海注册设立的企业数达到一定规模、覆盖领域广泛。 

3.发起单位应具备一定的知名度和号召力，在业内有一定经济

实力、社会作用和代表性。 

4.发起单位原籍地所在区域驻沪联络处（办事处）支持该异地

商会的成立、能够承担后续的相关管理工作，发起单位原籍地县级

人民政府同意该异地商会名称使用原籍地地域名。 

5.符合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和《上海市异地商会登记管

理办法》其他规定。 

四、试点原则 

1.市民政局是长三角地区县级异地商会的登记管理机关；市政

府合作交流办公室是长三角地区县级异地商会的行业管理部门，原

籍地所在区域驻沪联络处（办事处）共同承担异地商会管理工作。 

2.由发起单位原籍地省驻沪办，根据分级管理的原则，从县级



 - 3 - 

异地商会申请成立的实际出发，按照“试点条件”的要求，向上海

市民政局、市政府合作交流办提出列入试点登记的名单，成熟一家，

推进一家。 

3.长三角地区县级异地商会的名称依次由上海或上海市、原籍

地地域名、商会三部分构成，如“上海市**（原籍地地域名）商会”。 

4.长三角地区县级异地商会的宗旨应是“搭建交流合作平台，

为促进上海、**两地经济、社会发展、助力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

发展做出贡献”。 

5.长三角地区县级异地商会的业务范围应是“组织商务考察、

展览展示、信息交流等活动；提供经济协作、业务培训、商务咨询

等服务；开展公益项目”。 

6.长三角地区县级异地商会应在做实党的建设、加强诚信建设、

建立内部协商和矛盾调解制度、推进重大事项公开等方面积极开展

实践探索。 

7.如遇特殊情况，由市民政局、市政府合作交流办共同商议后

决定。 

五、其他 

登记管理机关按照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、《上海市异地

商会登记管理办法》要求以及现有工作机制，对长三角地区县级异

地商会的申请登记进行受理审批。 

长三角地区县级异地商会登记后，应按照《上海市异地商会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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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管理办法》要求，严格执行市民政局、市政府合作交流办和原籍

地所在区域驻沪联络处（办事处）对于异地商会管理的有关规定，

进一步建立健全以章程为核心的法人治理结构，加强内部建设、服

务会员单位、参与区域合作、履行社会责任，为推动长三角更高质

量一体化发展和促进两地经济社会发展稳定作出积极贡献。 

 

（此文公开发布） 

 

 

     上 海 市 民 政 局       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 

（上海市社会组织管理局）          2020 年 8 月 2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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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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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上海市民政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20 年 9 月 4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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